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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次會議三讀制定通過

第一條    為徵收本市房屋稅，並依房屋稅條例第六條及第二十四條

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財政局。

本市房屋稅之稽徵，由本市稅捐稽徵機關（以下簡稱稽徵

機關）辦理。

第三條    房屋稅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所稱房屋所有人，指已辦理所有

權登記之所有權人及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實際房屋所有人。

第四條    本市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百分之一點二。

二、非住家用房屋：營業用者，百分之三；私人醫院診所、自

由職業事務所、補習班或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者，百分之

二。

房屋空置不為使用者，應按其現值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課

徵；無使用執照者，按都市計畫分區使用範圍，分別以住家用

或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

第五條    房屋稅條例第七條所定申報期間，依下列規定起算：

一、新建房屋者，以門窗、水電設備裝置完竣可供使用之日起

算；未裝置完竣已供使用者，以實際使用日起算；經核發

使用執照而故意延不裝置門窗、水電設備者，以核發使用

執照之日起滿六十日起算。

二、增建、改建房屋者，以增建、改建完成可供使用之日起算。

三、使用情形有變更者，以實際變更使用之日起算。

前項第二款增建、改建所增加之價值未達新臺幣五萬元者，

得免予申報，但仍應併入總值課稅。

第六條    房屋變更使用，應於事實發生之次月起適用變更後稅率。

第7條     房屋移轉者，房屋稅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向承受人課徵



；原房屋所有人應負擔而尚未開徵之當期稅額，除因繼承移轉

者外，稽徵機關應即向原房屋所有人開徵。

第八條　  房屋稅條例第十一條所稱房屋標準價格，由稽徵機關依同

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事項予以調查擬定，並提本市不動產評價委

員會審查評定後，由本府公告之。

第九條　  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合法登記之工廠，

指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登記之工廠；所稱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

房屋，指從事生產所必需之建築物、倉庫、冷凍廠及研究化驗

室等自有房屋。

第十條　  房屋稅條例第二十二條所稱欠繳房屋稅，指未繳清依房屋

稅條例開徵、加徵或裁處之本稅、移轉當期應繳納之稅額、滯

納金及罰鍰。

第十一條　  本市房屋稅每年徵收一次，徵收期間為一個月；其開徵

日期，經本府核定後由稽徵機關公告之。

第十二條　  房屋因天然災害、公害、公共工程事故、環保污染或相

類似之事件，造成毀損或價值減損者，於恢復原狀前，應減

免房屋稅。減免細則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